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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宏锐铜业有限公司、温州国大企业有限公司、煌盛集团有限公司、方贤廷、
张敏、郑霄漪、邵泰清：

基于贵方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下称“民生银行”）签订
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文件，
截止2018年8月1日，温州宏锐铜业有限公司尚欠民生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
13986854.48元，贷款利息及罚息2134012.65元，以及因贵方违约而造成的其他
费用损失，温州国大企业有限公司、煌盛集团有限公司、方贤廷、张敏、郑霄漪、
邵泰清承担担保责任。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转让人”）已
与陈兼;身份证号:330302198701292037（“受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将
其对温州宏锐铜业有限公司享有的的贷款本金13986854.48万元及相应利息
的全部权益，于2018年9月28日依法转让给“受让人”。请债务人、担保人依法
向“受让人”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018年12月17日

债权转让告知公告

下城区屏风街78号3单元101室与屏风
街78号2单元103室南侧房屋立面之间向外
扩建涉嫌违法建筑搭建人（以下称当事人）：

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下城区屏
风街78号3单元101室与屏风街78号2单元
103室南侧房屋立面之间向外扩建涉嫌违法
建设，由于违法行为搭建人至今尚未到本机
关接受调查处理，现敦促当事人从公告发布

之日起 30 日内至我局天水中队接受调查，
逾期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下城区玄坛弄7-9号 下城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水中队
联系电话：0571-88250685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12月17日

公 告

戒坛寺巷24号1单元702室北侧露台、
皇亲苑12幢3单元601室北侧露台和楼顶平
台、皇亲苑12幢4单元601室楼顶平台、皇亲
苑13幢2单元601室北侧露台和楼顶平台、
皇亲苑13幢3单元601室涉嫌违法建筑搭建
人（以下称当事人）：

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上述地址
涉嫌违法建设，由于违法行为搭建人至
今尚未到本机关接受调查处理，现敦促

当事人从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至我局
天水中队接受调查，逾期本机关将依法
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下城区玄坛弄7-9号 下城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水中队
联系电话：0571-88250685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12月17日

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江保尔模具成套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2018年11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3722.38万元。债务人位于绍兴嵊州市，该债权由嵊州
今日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冠东印染服饰有限公司、张连君、张金阳提供担保，以位于嵊州市领带工
业园区仙湖路832号的工业房地产设置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相应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康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江迪奥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
至2018年11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4768.40万元。债务人位于绍兴诸暨市，该债权由诸暨市恒翔
管件有限公司、恒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蒋江、傅海燕提供担保，以位于诸暨市次坞工业园区的工
业房地产设置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等条件 ，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康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沈筱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沈筱芳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沈筱芳。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沈筱芳联合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沈筱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沈筱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0579-89172849
沈筱芳联系电话: 1318512288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沈筱芳
2018年12月17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
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
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2018年7月6日的贷款本金
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
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
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康奇塑料制品厂

担保人

保证人

江苏邦源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奥克斯纤维有限公司、吴跃华、郑丹英、季敬斌、黄巧娟

抵押人

吴跃华

本金

2,899,426.47

利息

151,565.85

附：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谭 书 明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433027197901215418）、戴燕丽（公民身份
证号330184198701180047）：

你们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
建设一案，执法人员通过上门及其他方式均
未能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
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
书》（余城法强催（拆）字【2018】第 0001426
号）内容如下：

本机关于2018年5月15日向你们公告
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余城法罚字
[2018]第 41004620 号），你们在法定期限内
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
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催告，请你们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五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向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南苑中队（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兴路
91 号）领取《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后，自
行拆除违法建设的构筑物（面积 7.9872 平
方米）并恢复原状。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强
制拆除。

你们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请你们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
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
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12月17日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2018)浙0102民初5941号
杭州金达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何杰、何兴中、何健、潘震萍、潘震贻、潘震美诉你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浙
0102民初594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追加原告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09
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9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5466号

刘筱慧、杨慧莹：本院受理原告俞雅勤诉你们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浙 0102 民初
5466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明确诉讼请求申请书、追加被告申请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9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698号

崔宝珍、崔素珍、崔溶珍、陈莲莲、崔雪静、崔雪
峰、崔子佳、史文娟、史美娟、史建军、王潮海、王潮
霞、孙平恒、陈再新、陈萍、吴燕：原告孙琴、崔剑鸣、
崔剑梅、崔剑强、崔剑金诉你们所有权确认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三楼第四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675号
刘燕芬：本院受理原告陈晓诉你及刘妙燕合同

纠纷一案,于2018年8月29日判决，因刘妙燕依法提
起上诉，请求撤销（2017）浙 0106 民初 10675 号民事
判决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353号

狄国清、陈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如海丝绸有
限公司诉被告狄国清、陈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浙0110
民初17353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13日下
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552号

朱云鹏：本院受理原告严厚生诉被告朱云鹏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855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破8号

本院根据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11月23日裁定受理浙江东能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1月29日指定

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为浙江东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人。浙江东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19年1月30日前，向浙江东能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区鄞县大道1357号广博国贸中心四楼浙江共业律师
事务所；邮政编码：315100；联系人：张律师；联系电
话 18758360352]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债权人可到上述管理人处进行申报，也可邮寄至管
理人通讯地址进行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东能
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浙江东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破产期间，有关浙江东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民事诉公，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
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
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
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
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
封、扣押、冻结或处置。

本院定于2019年2月22日上午8时45分在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审判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
证明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还需提交
授权委托书。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6512号

陈拥军：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被告陈拥军信用卡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应诉材料，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
内。并定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下午 15 时 00 分在
江东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2977号

陈志华：原告杨刚诉你与邵志前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浙0213
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6194号

车任杰：原告庄裘磊诉被告车任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
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
江桔、人民陪审员徐恩琴、陈国平，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6000号

陈剑勇：原告王静诉被告陈剑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
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
陈力笋、人民陪审员刘德远、孙国华，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5154号

宁波鼎铭影业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市奉化区吉
事街舞俱乐部与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
理。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及传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34 800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
十日。本院定于2019年3月6日上午9时在第5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5298号

沈建栋：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虞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604 民初 529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40号之一

2018年8月13日，本院根据胡建国的申请裁定
受理温州市瓯海燃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温州市瓯海燃料有限公司向管理人提交了账册
文书，但未向管理人移交债权人财产，温州市瓯海燃
料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
管理人以温州市瓯海燃料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
破产费用为由，申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
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
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 年12月6日裁定宣告温
州市瓯海燃料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瓯海燃料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56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杨爱聪的申请于2018年9月10
日作出（2018）浙0304破申1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温州佰赢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温州佰赢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
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
债权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佰赢鞋
业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
债务人温州佰赢鞋业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
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 43 条、第 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10月26日裁定宣告温州佰赢鞋业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温州佰赢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商破字第26-2号

2015年8月10日，本院裁定受理温州市惠特佳
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特佳鞋业）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截至2018年12月7日，惠特佳鞋业债权人
的无争议债权总额为 98632173.40 元。经管理人调
查，惠特佳鞋业的财产总额为39908455.41元。本院
认为，惠特佳鞋业已明显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07条
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2月7日裁定宣告惠特佳鞋
业破产。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600号

夏箭飞、管金亮、金华市金兰水利建设有限公
司、浙江无极门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夏理
周与被告应国云、温州万海船务运输有限公司、夏箭
飞、管金亮、金华市金兰水利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无
极门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原告夏理周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因无法向你们送
达民事上诉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到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不领取，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9144号

林琼丽：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白象支行与被告林琼丽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
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3月21日16时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682号

何晓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
行诉被告郑盼盼、倪里隆、何晓品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3682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473号

林禹丰：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
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金阿强、黄玉钗、王元明、王元林、林
禹丰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82 民初
34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